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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系列之二：激励机制设计对企业财务指标影响管窥（上） 

作者：沈靖丨张钊丨霍东方丨刘佳楠 

前言 

自股权激励计划被引入资本市场以来，股权激励已经成为境内架构企业的“标配”之一；针对股权激励

相关的股份支付财务处理则成为境内上市过程中的重点关注对象。同时，近年来 IPO 审核机构针对拟上市

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愈发重视。2023 年，针对注册主板的 IPO，采用标准一的过会企业净利润均超过 6,000

万元；对于科创板 IPO，采用标准一的过会企业中，超过 66.66%的企业净利润超过了 6,000 万元；而对于创

业板 IPO，采用标准一的过会企业中，超过 75%的企业净利润超过了 7,000 万元1。 

对于创业企业，往往在早期阶段即设置股权激励安排并持续实施；但是从机制设计角度，企业可能会缺

乏对股份支付会计处理的认识，在激励机制设计和计划撰写的过程中扩大因股份支付产生的成本开支，从而

可能影响 IPO 报告期内公司的财务指标，严重者可能会影响 IPO 报告期的确定从而影响上市进程。 

在过去的执业经历中，笔者经常负责境内创业股权激励机制设计和文本撰写，此处拟从律师角度对股权

激励机制设计产生的股份支付问题（主要面向境内资本市场）做一总结，抛砖引玉，以飨读者。 

一、现金结算工具（虚拟股权、股票增值权等）可能导致超额股份支付开支，需要谨慎使用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规定，企业为获取服务，以股份或权益工具作为对价进行结算的交易属于以权益结算

的股份支付，而以股份或其他权益工具为基础计算确定的交付现金或其他资产义务的交易，则属于现金结算

的股份支付。有鉴于此，常见激励工具中期权、限制性股权属于权益结算工具；而虚拟股权、股票增值权一

般属于现金结算工具。 

进一步地，针对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工具，应当以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确认成本费用。针对以

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应当按照公司承担的以股份或其他权益工具为基础计算确定的负债的公允价值计量

成本费用；如果激励对象在被授予后还需要完成等待期内的服务或达到规定业绩条件才可行权，那么在等待

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激励对象被授予的公允价值都应当被重新计量，并以最新的权益工具公允价值计

算当期公司应计提的股份支付费用。 

由此可见，权益结算工具（期权、限制性股权等）的股份支付总额在授予时即可确定；而现金结算工具

（虚拟股权、股票增值权）的股份支付总额会随着公司估值增长而逐年升高。因此，对于准备走向境内资本 

 
1 数据来源：《IPO 从严审核下，净利润对过会率的影响 — 尚普建议 IPO 申报净利润》，2024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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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市的创业公司而言，使用现金结算工具需要保持高度谨慎，以免逐年上升的股份支付开支对于利润

水平造成冲击，进而影响上市时报告期的确定。 

二、境内资本市场实务中通常以近期股权交易价格确认股份支付总额 

如果权益工具公允价值大于激励对象取得权益工具所需支付的对价，则公司需要计提股份支付费用。由

于授予价格通常在授予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因此公司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成为了计量股份支付费用的重

要因素。根据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 发行类第 5 号》的规定，确定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应综合考

虑入股时间、行业特点、当年财务指标、同期交易价格等因素，并按照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根据笔者经

验，该等要求和香港、美国资本市场对于股份支付的会计实践基本一致。 

但具体到 A 股实务中，以同期股权交易价格（通常为授予时点前后 6 个月外部投资人入股价格孰高者）

确认企业权益工具公允价值更容易获得审核机构的认可。以下是 A 股市场近期的几个典型案例： 

公司编号 公允价值确认方法 

A 

◼ 针对分别于 2019 年 6 月和 2019 年 11 月授予的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参考了最近

一次外部投资者入股价格，即 2019 年 8 月外部投资者的入股价格； 

◼ 针对 2018 年 12 月授予的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参考了最近一次外部投资者入股价

格，即 2018 年 10 月外部投资者的入股价格。 

B 
◼ 针对 2020 年 12 月授予的权益工具，公司参照 2021 年 3 月外部投资者的增资价格

作为股份支付公允价值的确定依据。 

C 

◼ 第一次股份激励授予（授予日为 2019 年 11 月）：由于授予日前后不存在较近时期

内可参考的外部投资者的投资价格作为参考，公司聘请了 X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

具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该评估价值作为此次

股权激励的公允价值。 

◼ 第二次股份激励授予（授予日为 2020 年 7 月）：由于授予日前后不存在较近时期内

可参考的外部投资者的投资价格作为参考，公司聘请了 X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该评估价值作为此次股权激

励的公允价值。 

◼ 第三次股份授予（授予日为 2021 年 5 月）：本次股份支付的公允价值参考 2021 年

4月外部投资者入股发行人的投资估值进行确定。 

有鉴于此，在设计股权激励制度过程中，创业企业需要对激励安排的潜在股份支付规模进行测算，确定

激励总规模；在这一过程中应当保持谨慎并尽量以近期股权交易价格作为测算基础。切不可机械应用会计

准则而导致激励规模失控影响上市。 

三、境内资本市场实务中一次性计提或在等待期内分摊股份支付开支需要特别重视 

在确认股份支付开支总额之后，企业需要根据该股份支付开支与企业所获得激励对象服务的配比原则，

一次性或在一定期间内进行计提。 

根据会计准则规定，完成等待期内的服务或达到规定业绩条件才可行权的换取职工服务的股份支付，在

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应当以对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权益工具授予日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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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价值（针对权益结算）或企业承担负债的公允价值金额（针对现金结算），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

本或费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 号》规定，可行权条件是指能够确定企业是否得到职工或其他方提

供的服务、且该服务使职工或其他方具有获取股份支付协议规定的权益工具或现金等权利的条件，包括服务

期限条件或业绩条件。 

根据上述规则，等待期的结束时点为激励对象实际取得权益而不再受制于服务期限或业绩条件的时点；

而激励对象是否实际取得权益，激励计划或授予协议中针对其离职时设置的回购价格是否公允通常可以作

为一项判断标准。例如，一些创业公司的限制性股权归属后，如果员工在上市前离职，公司可以按照行权价

格加同期银行利率进行回购；而如果员工在上市后离职，公司则可以基于届时股权公允价值的某个折扣进行

回购。如此安排项下，用于分摊股份支付开支的等待期应延长到经合理预计的上市时间点（归属日至上市日

之间为隐含等待期）。 

进一步地，根据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 发行类第 5 号》规定，股份立即授予或转让完成且没有

明确约定等待期等限制条件的，股份支付费用原则上应一次性计入发生当期，并作为偶发事项计入非经常性

损益2；设定等待期的股份支付，股份支付费用应采用恰当方法在等待期内分摊，并计入经常性损益3；需要

指出的是，申报上市企业的净利润应当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准。由此可见，股权激励的机制设

计将长期影响创业企业的股份支付计提节奏，并最终影响上市标准的实现。 

本篇文章我们以境内资本市场实践中股权激励计提股份支付开支的方式为主线，介绍了我们对于股权

激励设计的一些思考。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将结合 A 股 IPO 案例，针对多种典型股权激励安排项下等待

期的确认股份支付计提相关的问题进行介绍，并就股权激励的设计和安排提出我们的一些思考，希望能够为

读者们带来启发。 

 
2 非经常性损益，主要指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的各项交易和事项产生的损益。 

3 经常性损益，即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有直接关系的各项交易和事项产生的损益，经常性损益属于判断企业持续盈利能力的

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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